
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居住类更新单元
（单元一）收储方案 

 

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统筹落实，按照《东莞市城市更新单

元（项目）“1+N”总体实施方案审批操作细则（修订）》的相关

要求，黄江镇人民政府拟对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居住类更

新单元（单元一）移交的道路用地 182 平方米，一并纳入镇级储

备土地，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地块基本情况 

收储地块为 0.0182 公顷，属于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

居住类更新单元（单元一）的一部分，标图建库号为 44190011482，

原土地用途为旧厂房和道路，现规划为道路用地，由于此边角地

块，不符合出具规划条件的要求，暂不建设，无偿移交政府收储。 

二、地块补偿方案 

根据更新单元的移交协议，改造主体同意把 0.0182 公顷道

路用地无偿移交给镇人民政府。镇人民政府无需就上述地块收储

事宜作出额外补偿。 

 

附件：黄江镇大冚村人工智能小镇居住类更新单元（单元一）

收储红线图 

 



收储面积共182平方米

收储面积

98平方米

收储面积

84平方米


